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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 

「南區醫院總額共管會議」110年第 3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 年 11 月 11 日(星期四)下午 3 時 10 分 

地點：南區業務組 9 樓第一會議室  

主席：林組長純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嘉浤 

      李主委世強 

 

出席人員(*表示視訊與會)： 

代表姓名 出席代表 代表姓名 出席代表 

李主委世強 李世強 沈委員孟儒 林志勝(代) 

李委員麗娟 李麗娟 邱委員仲慶 邱仲慶 

林委員宏榮 林宏榮 吳委員錫金 吳錫金* 

黃委員勝雄 黃勝雄 蔡委員良敏 蔡良敏 

劉委員啓擧 劉啓擧* 楊委員延光 楊延光 

姚委員維仁 姚維仁* 賴委員寧生 賴寧生 

李委員聰明 李聰明* 王委員瑞祥 王瑞祥 

鄭委員雅敏 許豪斌(代) 謝委員景祥 謝景祥 

賴委員仲亮 賴仲亮* 

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： 

李建漳  賴阿薪  郭碧雲  郭俊麟  張智傑  吳佩寧  許寶茹   

林煒傑  林亭儀  楊庭瑜  陳嘉浤 

 

視訊旁聽人員：轄區醫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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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二、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無 

三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醫院醫療服務審查南區執行分會報告(略) 

(二) 醫院總額執行概況：南區醫院醫療費用申報概況、近期推動重要業

務(包括 Pre-ESRD 收案、PAC、通訊診療、影像與報告即時上傳、

跨院重複開立醫囑 API與重複用藥、雲端查詢後未申報等) 

(三) 110 年第三季結算參數討論 

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業務組 

案由：南區醫院總額110Q3結算參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南區醫院總額 110Q3 結算參數(草案)如附件 1，本組業於 110年 10月

1 日舉辦 TEAMS 視訊會議說明、蒐集醫界意見後送請 110 年 11月 2

日南區工作小組討論、並於今日會議簡報說明。 

二、 基於 110Q3 南區醫院核付缺口達 5.7 億元，爰建議如下： 

(一) 基期調整：針對
110𝑄3一般服務點數

109𝑄3一般服務收入
< 80%之兩家醫院調整： 

1. 新○醫院於本季前之 RCW住院病人數較 109年基期減少，建議基

期之住院調整以近 6 個月(109Q4~110Q1)ㄧ般服務申請點數季平均

值計算。 

2. 開○寺醫院因 110 年 Q3 門診復健科看診日數及物理治療人員上班

人數，較 109年基期減少，申報服務量及點數大幅下降，爰建議依

該院【
109𝑄3復健科申報占整體門診比率(78.76%)×109𝑄3一般服務收入

109𝑄3看診日數
×

減少看診日數(11日)】作為基期調整數。 

(二) 超額分階折付：分階級距採 3%、且至多給付至階 3。近五成超額

點數位於階 1(合理成長點數)，整體超額點值 0.525，故階 1 建議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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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75，各階點值差距為 0.275，則結餘款約 4600萬元。 

(三) 結餘款分配：依各院 110Q1 一般服務結算核定點數占率分配(排除

第一階段保障收入後點值≥1 元者)。 

決議： 

1. 針對萎縮型醫院調整基期，依說明二之(一)內容執行。 

2. 超額分階折付：分階級距採 3%、階 1 至階 3點值分別為 0.75、0.475、

0.2，階 4起為 0。 

3. 結餘款分配：依各院 110Q1 一般服務結算核定點數占率分配(排除第

一階段保障收入後點值≥1 元者) 

4. 餘 110Q3結算參數照案通過，詳如附件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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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110年第 3季南區業務組醫院總額結算參數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 依 110年 8月 25日醫院總額研商議事會議 110年第 2次會議決議、並於 110

年 11月 10日報部核定(附錄 1)。 

二、 依 110年 11月 11日南區醫院總額共管會決議辦理。 

貳、 操作型定義 

一、 分區預算 

(一) 分區預算採近 3年(107~109)第 3季醫院總額(含交付)就醫分區一般服務收入(不

含 PVA)占率之平均，校正為各就醫分區預算。 

(二) 南區 110Q3預算占率：0.14375392。 

(三) 分區可運用預算＝分區預算－費用年月 110年 7-9月一般服務保障收入－110

年 7-9月交付機構一般服務收入－110年 6月以前醫院及交付機構一般服務收

入－分區自墊核退。 

二、 第一階段—110年 Q3一般服務保障收入分配 

(一) 109年 Q3一般服務收入：納入 109年及 110Q1結算之費用年月 109年 7月-9

月之送核、補報、申復、爭議審議、追扣補付之一般服務收入。 

(二) 110年 Q3一般服務收入：醫院納入 110年第 3季結算之費用年月 110年 7月-9

月之送核、補報、申復、爭議審議、追扣補付之一般服務，以 1點 1元計算。 

(三) 費用年月 110年 Q3保障收入分配 

1. 如果 110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小於 109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之 9

成，則以 109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之 9成計算。 

2. 如果 110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介於 109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之 9

成及 109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之間，則以 110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計

算。 

3. 如果 110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大於 109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，則

以 109年 7-9月醫院一般服務收入計算。 

4. 費用年月 110年 7-9月一般服務收入未及納入 110年第 3季結算者，自結算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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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第 4季起補報、申復、爭議審議案件之收入以 0計。 

(四) 調整 109 年基期異常醫院：110Q3南區醫院ㄧ般服務醫療點數(1點 1元)未達

109年同期收入 9成者計 8家，其中差距金額占其 109Q3收入達 20%以上者共

2家(病人數、開診日數等較 108年基期大幅減少)，其保障本階段分配方式採

基期校正如下： 

1. 新○醫院：住院基期調整以近 6個月(109Q4~110Q1)ㄧ般服務申請點數季平均值

計算。 

2. 開○寺醫院：以
109𝑄3復健科申報占整體門診占率(78.76%)×109𝑄3一般服務收入

109𝑄3看診日數
×減少看診日數

(11日)，作為門診基期調整數。 

三、 第二階段—剛性需求分配 

(一) 分配方式：以各項分配參數所得之加計，直接分配予剛性需求醫院，但各院剛

性需求分配不得超過各院(110年 Q3申報一般服務點數−保障收入>0)差值。 

(二) 分配參數： 

參數 操作型定義 

生產案

件(B1) 

1. 生產案件加計金額 = 109Q3生產案件每人實收金額 ×

(110Q3生產人數− 109Q3生產人數) 

2. 109Q3生產案件每人實收金額 =
109𝑄3住診實際收入×

生產案件點數

住診整體案件一般服務點數

109𝑄3生產人數
 

精神科

住院案

件(B2) 

1. 精神科住院案件加計金額 = 109Q3精神科住院案件每人日實收金額

× (110Q3精神科住院人日− 109Q3精神科住院人日) 

2. 109Q3精神科住院案件每人日實收金額 =

109𝑄3住診實際收入×
精神住院案件點數

住診整體案件一般服務點數

109𝑄3精神科住院人日
 

擴床醫

院(B3) 

1. 朴子醫院增床加計金額 = (增床數×占床率×

109Q3平均每人日點數 × 109Q3天數) ∗ (1 −淨核減率

) × 109Q3南區平均點值 

註 1：占床率、每人日點數皆採同類床同儕第 25百分位值(如自身低於同儕採自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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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)。 

註 2：本項與 B2算得點數擇優核給。 

2. 世華醫院擴床並接收佑昇醫院轉入個案加計金額 =

轉入個案申報點數× (1 −淨核減率) ∗ 109Q3南區平均點值 

成長型

醫院超

額分階

折付

(B4) 

1. 成長型醫院定義：110Q3一般服務點數扣除剛性需求分配點數後＞

109Q3核付金額者。 

2. 超額分階折付： 

(1) 計算各院合理費用成長率(註)。 

(2) 依各院合理費用成長率決定自身各超額分階區間(分階區間以

3.0%為級距)、各分階帶入點值如下表所示： 

分階 應帶入點值 

階 1 (即合理費用成長率內) 0.75 

階 2 0.475 

階 3 0.2 

階 4起 0 

註：各院合理費用成長率依下列指標計算： 

⚫ 門診：人數成長率、人次成長率、醫師人數成長率、門診 CMI

成長率 

⚫ 住診：人數成長率、人日成長率、護理人數成長率、住診 CMI

成長率 

⚫ 支付標準調整率(各院 109Q3一般服務案件經支付標準調整之差

額比率) 

⚫ 成長率統計區間為 110/7-9 v.s. 109/7-9 

⚫ 依照上述指標項目算出各院合理費用成長率（＜0者以 0計）、

並以排除交付及自墊核退之預算成長率（3.81%）為上限。 

◼ 各院合理費用成長率×109Q3實付金額＝各院可採計合理超出點

數。 

四、 第三階段—結餘款分配 

(一) 分配對象：南區全數醫院(排除第一階段保障收入後點值≥ 1元者)。 

(二) 分配方式：依各院 110Q1一般服務結算核定點數占率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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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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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業務組 

案由：110年南區醫院總額風險移撥款之分配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110 年南區醫院總額風險調整移撥款執行方式，業經 109 年 12月 11 日

南區工作小組及分會會議決議，並由台灣醫院協會函送本署(如附件 2)。 

二、 南區 110 年醫院總額風險移撥款計 17,566,705元，統一於 110Q4 結算、

依下表分配方式執行： 

分配因素 預算(占比) 分配方式 

C肝口服新

藥個案之

非藥費 

11,951,834元 

(68.0%) 

◼ 以南區全年該項預算點數÷南區醫院全年該項新收

個案總數，求得每位新收個案可分配點數(A)＊各

院新收個案數(Ｂ)，求得各院可配得點數（Ｃ）。 

◼ 未完成治療個案，僅得以每位新收個案可分配點數

的 1/2計算，但如醫院未完成治療個案比率>30%以

上，則未完成治療個案不予分配。 

精神巡迴

醫療服務 

1,332,449 元 

(7.6%) 

以南區全年該項預算點數÷南區全年該項照護總個案

數，求得每位個案可分配點數（Ｄ）＊各院照護個案數

（Ｅ），求得各院可分配點數（Ｆ）。 

居家醫療 
4,282,422 元 

(24.4%) 

1. 以南區全年該項預算點數÷南區醫院全年該項新收

個案數，求得每位新收個案數可分配點數（Ｇ）＊

各院新收個案數（Ｈ），求得各院可配得點數（Ｉ）。 

2. 居家醫療新個案包含居家照護(A1)、居整-重度居家

醫療階段(A1+EC)、安寧居家(A5)、居整-安寧療護

階段(A5+EC)、居整-居家醫療階段(E1+EC)。以當年

登錄 VPN新收人數計算(每人僅列計 1次)，醫院附

設居家護理機構(醫事類別 19)併入本院列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

10 
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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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業務組 

案由：南區醫院總額110Q4結算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110 年南區業務組醫院總額點值風險管控暨品質提升方案(簡稱南區方

案)受 COVID-19 疫情影響，僅 110Q1 執行；110Q2及 110Q3則依衛福部

核定方式執行結算。 

二、 南區方案除 A 組斷頭、B 組折付外，尚需參酌兩組服務量與供給量進

行衡平性再分配；110Q2 及 110Q3 因受疫情影響，依衛福部核定結算方

式，醫院不分組別且亦將服務面(門診人數、門診人次、住診人數、住診

人日)、供給面(醫師數、護理人員數)、單價成長合理性(門住 CMI 值)等

因素納入超額給付考量。 

三、 目前雖疫情有漸趨穩定，惟衛福部就 110Q4 結算方式亦尚未有明確指

示，爰本組業於 110 年 9 月 24 日先提供各院 109Q4 一般服務收入，以

利各院進行自我管控在案。 

四、 綜上，南區醫院總額 110Q4 沿用 110Q3 分配方式，惟取消「保障收入」

機制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南區醫院總額 110Q4 結算沿用 110Q3 分配方式，惟取消「保障收入至

基期九成」機制。 

二、 當期一般服務點數原則暫以一點一元計算，惟將俟當期成長率高低調

整點值。 

三、 111 年方案原則仍先如同前開 110Q4 結算方式辦理。 


